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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85        证券简称：同仁堂        公告编号：临 2016-026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产延期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16 年 12 月 19

日以电子邮件、传真及专人送达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通知，于 12月 29 日在公司

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11人，实到 11人。公司全体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了

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

由董事长高振坤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审议讨论，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了《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产延期的议案》，审议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

权 0票。具体内容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实际募集资金到账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2]1396号）文核准，同意本公司向社会公开发

行面值总额 12.05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五年。本次发行主承销商为中信建

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同仁转债募集资金总额为人

民币 12.05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本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1.76

亿元。 

上述募集资金净额业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致同验字

(2012)第 110ZA0081 号《验资报告》验证。 

2、以前年度使用情况 

截至 2015年 12 月 31日，公司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35,470.50万元，其中：

2015 年以募集资金直接支付工程款项 14,862.46 万元；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批准公司以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并以募集资金实施

等额置换，2015年内公司以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 2,470.00万元，截至 2015

年 12月 31日，公司已完成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公司当期收到募集资金账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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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3,089.41 万元，当期收到退回开工保证金 500.00 万元。2015 年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 16,832.46 万元，募集资金专户存款余额为 86,824.55

万元。 

二、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50,147.83 万元，其中：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公司以募集资金直接支付工程款项 14,677.33

万元；另外，根据公司六届十九次董事会决议，批准公司以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

投项目并以募集资金实施等额置换，截至 11 月 30日公司以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

投项目金额 190.00 万元，该项置换的手续尚在办理中；公司当期收到募集资金

账户利息 1,703.66万元，2016年 11月 30日募集资金专户存款余额为 73,850.88

万元。本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投资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置换及直接投入情况 

实际投入时间 
项目 金额 

大兴生产基地 土地款 65,981,800.00 2011年 12月 

建设项目 开工保证金 5,000,000.00 2012 年 

 
前期投入 3,939,419.73 2012 年 

 
前期投入 3,145,404.40 2013 年 

 
工程款 10,000,000.00 2013 年 

 
工程款 98,313,682.00 2014 年 

 收回开工保证金 -5,000,000.00 2015 年 

 
工程款 173,324,645.38 2015 年 

 
工程款 146,773,344.64 2016 年 

合  计 - 501,478,296.15 - 

 

综上，截至 2016 年 11月 30日，募集资金专户存款金额为 738,508,755.78

元，其中：本期利息收入为 17,036,569.52 元，累计利息收入 64,027,051.93

元；本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 148,673,344.64元（其中以募集资

金直接支付工程项目 146,773,344.64元，以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工程项目 190万

元尚未完成等额置换），累计投资额为 503,378,296.15 元（含尚未完成等额置换

的银行承兑汇票 190 万元）。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情况 

截至目前，位于大兴生产基地募投项目的工程建设包括内外装修都已全面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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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设备基本都已进驻厂区并安装完毕，正在着手实施设备的调试工作。其中，

本项目位于公司中药前处理基地的口服液剂型生产线已经通过 GMP现场核查。目

前大兴生产基地的募投项目正在进行施工验收并着手准备 GMP认证工作，工程尾

款及大部分的设备款项尚不具备支付条件，因此募集资金银行专户仍有较大存款

余额。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情况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首次延期情况 

2014 年，由于北京市政府主管部门在 2013 年内对于工业厂区排水系统的设

计提出新的要求，以及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对于环保方面的新的指导思想，公司对

原有工程设计、施工方案予以修订并落实到募投项目建设中。因此经公司六届十

三次董事会和六届九次监事会审议通过，公司募投项目建设首次实施延期至

2015年底。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第二次延期情况 

2015 年内，由于北京市重大纪念活动、大型国际体育赛事及严重雾霾期间

全面停工的要求，对公司工程进度带来很大影响，尽管公司已全力克服停工的影

响但仍然无法避免工期延时，特别是准许复工阶段部分室外工程和内装修已不具

备温度条件。因此经公司七届六次董事会和七届五次监事会审议通过，公司募投

项目建设实施第二次延期至 2016年底。 

3、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产延期原因 

2016 年内，由于北京地区雾霾天气、以及为了确保空气质量而要求的停产、

停工天数较多，对募投项目的工期进展造成了拖延，致使该项目在 2016 年底之

前无法完成施工验收及 GMP认证等相关事项。 

4、本次调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完成时间 

鉴于目前募投项目的总体工程都已经完工，设备基本都已进驻厂区并安装完

毕，公司充分考虑施工验收完毕及 GMP认证等有关事项的时间安排，预计本项目

在 2017 年第二季度末可以完成有关认证，达到正式生产条件。 

5、本次延期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由于募投项目竣工晚于原先的预计时间导致投产延期，因此公司工业单位仍

将在一段时间内承受产能不足带来的压力，短期或将影响公司部分产品的市场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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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本次募投项目投产延期未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内容，项目可行性不变，

具体实施内容不变。公司也将充分协调现有各生产基地的生产计划，促进销售团

队与工业基地的有效对接，并继续优化管理提升经营效率，从而降低投产延期给

公司带来的生产压力和对产品销售的潜在不利影响。本次申请募投项目投产延

期，是公司在严格遵守政府管理部门有关规定的情况下，从项目实际进展情况出

发，以确保募投项目质量为前提，并严格规范募集资金的后续使用，因此不存在

变相修改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意见 

1、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在听取公司工程项目组、高级管理人员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产

延期事项的汇报后，对该事项进行了认真核查。认为：由于报告期内受客观环境

因素的影响公司募投项目停工时间较长，2016 年底前无法完成施工验收与 GMP

认证工作，导致项目投产延期。公司严格遵守政府部门关于环保的有关规定，详

细介绍了项目目前的进展情况和投产延期的原因，不属于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

况，也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对议案表示一致同意。 

2、监事会意见 

2016 年内，由于北京地区雾霾天气、以及为了确保空气质量而要求的停产、

停工天数较多，对募投项目的工期进展造成了拖延。目前募投项目的工程建设已

经完工，且设备已基本进驻厂区并安装完毕，但在 2016 年底前无法完成施工验

收与 GMP 认证工作，导致项目投产延期。本次募投项目投产延期是从项目实际进

展情况出发，遵守政府部门的各项要求，确保募集资金的规范使用，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公司在合理安排后续施工验收、

开展 GMP 认证工作的前提下，对募投项目投产予以延期。 

3、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中信建投证券认为：同仁堂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产延期事项经公司

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由

于报告期内受客观环境因素的影响公司募投项目停工时间较长，2016 年底前无

法完成施工验收与 GMP 认证工作，导致项目投产延期。公司严格遵守政府部门

关于环保的有关规定，详细介绍了项目目前建设进展情况和投产延期的原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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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也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保荐机构提请同

仁堂：根据公司实际经营状况，合理安排募投项目进度，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六、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4、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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